
第十二师司法局关于设立行政执法部门违规
执法举报电话和信箱的公告

为深入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保

障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与规范性，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十二师开展 2026年“整

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

查封等问题专项行动”，现设立行政执法部门违规执法举报电话

和信箱，向社会公开征集行政执法不规范问题线索，具体公告如

下：

一、监督投诉举报范围

行政执法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有下列

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进行投诉举报：

（一）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行为。

1.乱收费包含以下行为：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扩大收费范围、重复收费；不执行取消、停征、免征、减征等降

费政策；不执行收费公示制度；不按规定出具收费票据；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商会利用影响力强制收费、“搭车”收费、“转嫁”
收费、与行政许可挂钩收费等。

2.乱罚款包含以下行为：行政执法主体和人员资格管理制度

落实不到位，不具备罚没资格的主体及人员进行罚款，没有严格

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等制度；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制度落实不到位，制定、管理、适用不严格，小过重罚、重责



轻罚、一律顶格、一律关停、类案不同罚等。

3.乱检查包含以下行为：不具备检查资格的主体及人员检查；

检查计划不按要求备案；检查审批不规范或者不审批；检查结果

处置不规范，随意处置；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超频次检查；不

按照检查标准和程序检查；以“观摩”“督导”“指导”等名义变相

检查，增加企业迎检负担；违规开展无差别全覆盖检查等。

4.乱查封包含以下行为：采取查封的主体以及人员超越权限、

无法定依据；实施查封时未通知当事人到场、未告知查封依据、

内容和救济权利；重复查封；查封收取保管费用；查封与违法事

实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财物、不具有“涉案性”；违法查封“生活必

需品”等。

（二）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行为。

违反属地管辖、级别管辖原则办案处罚；不履行法定协作程

序，违规跨区域查封、扣押、传唤，搞“远洋捕捞”式执法；逐利

执法、以罚增收，将罚没指标与办案经费、单位和人员考核挂钩；

通过搞排名、通报结果等方式，变相下达罚没指标；变相设置隐

形考核指标等。

（三）执法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加重企业负担行为。

政策性、规范性文件违反上级文件或者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要求；机械适用法律，执法标准不合理、不符合实际；同一领域

内执法标准不一致，上下“打架”、前后“打架”。
（四）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该罚不罚、“吃拿卡要”、粗暴

执法，以及执法不作为等违反执法规范要求行为。

重处罚、轻教育，以罚代管，一罚了之;执法为企意识淡薄，



执法态度冷漠，执法方式简单僵化；滥用执法权，吃拿卡要、收

受贿赂、摊派费用；执法过程中设置障碍、刁难企业；接受违规

宴请、礼品礼金，充当掮客，协调案件，办人情案、关系案；变

相指定第三方服务机构、检测检疫检验评估机构，与相关机构勾

连牟利；隐匿、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的违

法所得等。

二、不予受理的范围

对于投诉举报事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一）没有明确的投诉对象（涉事单位/人员）或举报内容

模糊不清、无具体线索、无法核查的；

（二）已申请行政复议、民商事仲裁、行政诉讼的或对行政

复议、仲裁、诉讼结果不服的；

（三）已被纪委监委、信访部门、其他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受

理或正在处理的同一事项；

（四）依法应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民事

案件；

（五）投诉事项不属于行政执法职责范围（如纯民事纠纷、

企业内部管理、个人道德问题等）；

（六）其他不属于行政执法投诉受理范围的情形。

三、投诉举报时间及方式

（一）投诉举报时间：2026 年 3 月 6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投诉举报可通过电子邮件、信件邮寄、电话举报、来

访、扫码填写问卷的方式：



1.电子邮件方式可将反映的问题发送至电子邮箱：

dsessfjfzb@163.com；

2.信件邮寄地址：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五一农场十二师市民

中心司法局西 428办公室，电话：0991-3664979；
3.电话举报：0991-3664979（工作日夏季：上午 10:00-14:00下

午 15:30-20:00；冬季：上午 10:00-14:00下午 15:30-19:00）；

4.来访接待地址：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五一农场十二师市民

中心司法局西 428办公室；

5.扫码填写问卷：如实填写问卷并在问卷中描述行政执法部

门问题（二维码详见附件）。

四、举报须知

（一）举报需客观真实，提供明确时间、地点、涉事单位 /

人员、具体行为及相关证据（执法文书、照片、视频等），投诉

人要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提交问题线索时应注明投诉举报人的有效联系方式，

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将对有关信息严格保密。

特此公告。

附件：十二师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企业调查问卷二维码

十二师司法局

2026年3月6日

mailto:n10sflyz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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